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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6）第 410001 号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石化学”）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中兴华审字（2024）第 41006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的基础上，审核了后附的《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

项说明》（以下简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

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编制和对外披露专项说明，保证其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提供真实、合法、

完整的审核证据是聚石化学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审计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

工作，以对上述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进行

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检查、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并根据所取

得的审核证据做出职业判断。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结论 





编制单位：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差异数 差异说明

 一、营业收入 3,685,171,155.32    3,667,151,084.52     -18,020,070.80      

       减：营业成本 3,184,891,679.58    3,166,895,927.37     -17,995,752.21      

              税金及附加 33,313,363.72         33,313,363.72          

              销售费用 52,966,155.16         52,966,155.16          

              管理费用 219,438,657.24       219,438,657.24        

              研发费用 128,669,553.74       128,669,553.74        

              财务费用 72,451,602.77         72,427,284.18          -24,318.59             

              其中：利息费用 71,869,120.90         71,869,120.90          

                        利息收入 3,707,802.80           3,732,121.39            24,318.59               

    加：其他收益 16,134,080.85         16,134,080.8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85,851.32           2,085,851.32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27,771.73           2,027,771.7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1,095,196.63         51,095,196.6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13,929,843.69        -13,929,843.69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16,888,644.08        -16,888,644.0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15,024.68              215,024.68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2,151,808.82 32,151,808.82  

     加：营业外收入 8,213,892.01           8,213,892.01                                       

     减：营业外支出 3,042,214.28           3,042,214.28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7,323,486.55         37,323,486.55                                     

     减：所得税费用 3,956,716.39           3,956,716.39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366,770.16         33,366,770.16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3,366,770.16         33,366,770.16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8,578,460.37         28,578,460.37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4,788,309.79           4,788,309.79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65,092.83          -4,765,092.83                                     

 （一）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65,092.83          -4,765,092.83                                     

 1、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2、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34,907.17              234,907.17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34,907.17              234,907.17                                          

 （7）其他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28,601,677.33         28,601,677.33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23,813,367.54         23,813,367.54                              

   （二）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788,309.79           4,788,309.7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4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3                          

合并利润表差错更正表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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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发现以下前期会计差错

事项，本公司已对此相关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近期发现，公司编制的 2023 年度财务报表，部分会计处理及财务报表披露存在差错。

为更准确反映各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如实反映相关会计科目列报、准确反映各期间成本、

费用情况，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 

二、具体的差错及会计处理 

(一) 2023 年度更正的主要事项如下： 

1、 2023 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调整 

2023 年聚石化学子公司安徽聚润贸易有限公司向福建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湖北某石化

有限公司销售异辛烷货物，但货物未实际出库，导致营业收入多记 18,020,070.80 元，营业成

本多记 17,995,752.21 元。由此调减 2023 年营业收入 18,020,070.80 元，调减营业成本

17,995,752.21 元，调减财务费用 24,318.59 元。 

(二) 更正事项对报表项目的影响 

1、 2023 年度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前后对比情况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23年度（更正前） 2023年度（更正后） 调整数 

营业收入 3,685,171,155.32 3,667,151,084.52 -18,020,070.80 

营业成本 3,184,891,679.58 3,166,895,927.37 -17,995,752.21 

财务费用 72,451,602.77 72,427,284.18 -24,318.59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2 月 3 日 












	1-1报告封面
	1-2 报告目录
	2、差错审核报告
	3、2023现场检查差错更正报表
	3、差错情况说明
	中兴华资质附报告后（2025.2.27）



